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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事实

处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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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机关

备注

宝丰县清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

91410421MA480MA99T

王玮

警告；罚款

宝市监处罚〔2021〕1-39号

宝丰县清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合同内容
条款中加重消费者责任，涉嫌违反《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
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，应予以处罚

《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

无陈述申辩或听证

审核通过

对其进行罚款

2021/08/16

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